
证券代码：

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2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

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川恒集

团

是 9,473,700 3.05% 2.32%

首发前

限售股

否

2020年4

月22日

2021年4月

22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偿还债

务

2、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川恒集

团

是 7,100,000 2.28% 1.74%

2019年7月

10日

2020年4月

23日

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披露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披露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川恒

集团

31,096.80 76.29% 17,336.42 17,573.79 56.51% 43.11% 17，573.79 100% 13，523.01 100%

合计 31,096.80 76.29% 17,336.42 17,573.79 56.51% 43.11% 17，573.79 100% 13，523.01 10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质押用途为优化自身债务结构。

2、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数如下：

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0股，占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0%，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0%，对应融资余额0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7,008.79万股， 占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22.54%，占公司总股份比例17.19%，对应融资余额2.89亿元。

控股股东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自身经营或投资收益，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5、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如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关风

险提示；如股份变动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将遵

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

二、备查文件

《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1865

证券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

2020-024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

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20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电子通讯方式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阮洪良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以

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择

日另行披露。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865

证券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

2020-025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

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

通知，并于2020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

事5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文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

决，以记名投票的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择

日另行披露。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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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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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编制基础

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编制的。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到账时间和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59号文《关于核准福莱特玻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9年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15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元。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000，000.00元， 扣除剩余承销保荐费人民币28，584，905.66元及对应增值税人民币

1，715，094.34元后，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269，700，000.00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

减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45，615，049.00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254，384，951.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2019年2月11日到位，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9)第00059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福玻璃” ）

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嘉兴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支行(以下

简称“中信嘉兴南湖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嘉兴

分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及安福玻璃、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与广发证券三方共同监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包括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中行嘉兴分行(388375753547)、中信嘉兴南湖支行(8110801012801603829)和工行嘉兴

分行 (1204060029000019640) � 以及安福玻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行嘉兴分行

(359775769945)和工行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01976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55，917，471.78元(其中

包括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32，625.64元和理财投资收益人民币1，499，

895.14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零，且均已销户。

人民币元

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及安福玻璃上述所有账户已经完成账户销户。

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一《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中的“年产90万吨光伏盖板玻璃项目” 的自筹资金人民币254，384，951.00元。 上述

投入情况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于福莱特玻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

(核)字(19)第E00193号)。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前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已实施完成。

（四）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安福

玻璃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4，384，951.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适当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

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

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管理到期后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

司及安福玻璃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赎回或到期，2019年度本公司及安

福玻璃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产生投资收益人民币1，499，895.14元。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本公司年产 90�万吨光伏组件盖板玻璃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和二期项目为募

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已于2018年12月完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承诺效益额依据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年产90万吨光伏组件盖板玻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由完全达产时的年均收入额对应的年均效益进行相关调整后确定。 根据该报告，募投项

目投产后第一年的计划产能为达产产能的70%， 因此募投项目投产后第一年承诺效益相

应调整为完全达产时年均收入的70%对应的效益。本年为募投项目投产后第一年，年收入

为人民币133，726.00万元(不含税)，达到承诺效益。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20%（含20%）以上的情况说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20%

（含20%）以上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披露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无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人民币万元

注1： 截至年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为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期间

产生的利息收入人民币3.26万元及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投资收益人民

币149.99万元。

注2：年产 90�万吨光伏组件盖板玻璃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和二期项目为募集

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募投项目已于2018年12月完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附件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人民币万元

注 1：年产 90�万吨光伏组件盖板玻璃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和二期项目为募

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募投项目已于2018年12月完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因此2017

年和2018年实际效益不适用。

注2：承诺效益额依据《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年产90万吨光伏组件盖板

玻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由完全达产时的年均收入额对应的年均效益进行相关调

整后确定。 根据该报告，募投项目投产后第一年的计划产能为达产产能的70%，因此募

投项目投产后第一年承诺效益相应调整为完全达产时年均收入的70%对应的效益。

2019本年为募投项目投产后第一年，年收入为人民币133，726.00万元(不含税)，达到承

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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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转债代码：

110802

转债简称：继峰定

02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 1428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718.2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1,82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5,675.4012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66,144.5988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

于2019年11月到位。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瑞华验字 （2019）第

48510003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已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9年11月15日和2019年11月18日，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北仑支行、中

信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

94070078801900001922）， 在中信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8114701014600320317和8114701014800320318）。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94070078801900001922 已注销

中信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8114701014800320318 已注销

中信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8114701014600320317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情况

本次三个募投项目分别为：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和偿还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述三个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并将

孳生的利息22,108.20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为方便公司资

金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上述3个募集资金账户予以注销。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全部注销完毕，公司与保荐机构及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5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不超过8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

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和使用，

没有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使用募集资金7,4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4月24日，公

司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7,4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6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上

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4月2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相城区爱格豪路19号中汽零大厦19楼会议室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由董事长陆小红女士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有3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81,9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412%，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81,9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7.7412%；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见证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

案：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为81,9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为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反对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为81,9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为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反对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为81,9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为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反对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为81,9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为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反对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为81,9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为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反对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为81,9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为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反对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为81,9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为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反对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孟为、 王腾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汽车饰

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9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韩锋先生的《辞职申请》，韩锋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以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韩锋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韩锋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踏实工作，公司董事会对他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示

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海南普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普利制药，代码300630）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已发布《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

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期

中欧明睿新起点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778 13,300,026.66 0.48% 15,715,189.08 0.57% 6个月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

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40,370 44,399,988.90 2.20% 52,462,618.20 2.60% 6个月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980,990 118,799,970.30 1.81% 140,372,951.40 2.13% 6个月

中欧医疗创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16,775 12,999,996.75 1.81% 15,360,676.50 2.14%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0年4月23日数据。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

2020-023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兑付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从控股股东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承继了

三支公司债券。其中，于2010年5月12日发行的2010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债券简称“10广核债” ）将于2020年5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到期兑付。为保证“10广核债” 2020年付息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原债务主体：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10年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10广核债

4.债券代码：1080057

5.发行总额：人民币25亿元

6.债券期限：10年期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60%

8.付息兑付日：2020年5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

9.信用级别：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AAA。

二、付息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

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

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

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南楼18楼

联系人：韩维

联系电话：0755-88615859

邮编：518026

2.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联系人：陈志利

联系电话：010-66229000

传真：010-66578961

邮编：100032

3.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0号

联系部门：

托管部联系电话：010-88170827

资金部联系电话：010-88170231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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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30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4日

交易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20年4月24日上午9:15)

至投票结束时间(2020年4月2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宗申工业园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黄培国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名，代表股份402,798,958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35.178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人， 代表股份395,

337,6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5265%；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0人，代表公司股

份7,461,3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5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 代表股份8,222,14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1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60,8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7,461,344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6516％。

8、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全体现场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60,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6％；反对13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9％；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83,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167％；反对136,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2、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3、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4、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5、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差异情况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172,418,54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9％； 反对150,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1％； 弃权3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33,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98％；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09％。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172,418,54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9％； 反对150,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1％； 弃权3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33,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98％；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09％。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

明》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10,6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3％； 反对150,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 弃权3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33,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98％；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09％。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537,3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51％；反对25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4％；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7,960,5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83％；反对259,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57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融资计划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583,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65％；反对2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0％；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06,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02％；反对213,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95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00,3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7％；反对19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8％；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23,5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846％；反对196,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911％；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100,10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65％；反对696,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0％；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7,523,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004％；反对696,85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5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7.01�关于与宗申产业集团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171,342,54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75％；反对1,26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313％；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6,957,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232％；反对1,262,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52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7.02�关于与美心翼申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1,534,6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61％；反对1,26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34％；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6,957,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232％；反对1,262,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52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8.01�关于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资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169,354,49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158％；反对3,250,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831％；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969,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4441％；反对3,250,3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316％；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8.02�关于向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399,546,61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926％；反对3,250,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69％；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969,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4441％；反对3,250,3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316％；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0,988,20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5％；反对1,782,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24％；弃权28,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6,411,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772％；反对1,782,15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750％；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78％。

2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23,2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4％； 反对136,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9％； 弃权39,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46,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631％；反对136,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80％。

2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1,379,3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76％；反对1,267,6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47％；弃权15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6,802,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7343％；反对1,267,6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170％； 弃权15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487％。

2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董事会预算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02,646,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2％；反对15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8,069,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65％；反对15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李川律师、张良培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

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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